关于焦化部焦炉机侧炉头烟尘治理项目资质变更的通知
   
   焦化部焦炉机侧炉头烟尘治理项目招标文件中第十条对投标方的资质要求进行变更，原条款作废，以如下变更为准：
10.1投标方需有环境工程（大气污染防治工程）专项乙级（含乙级）以上设计资质（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
 
另：本工程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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